


技术服务合同

 
委托单位：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咨询单位：中正方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委托方(甲方): 西青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通讯地址：天津市西青区柳口路10号
项目联系人：姜*

联系方式：27399058
受托方(乙方): 中正方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西青区办事机构所在地）：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14街村委会对面
项目联系人：刘**
联系方式：186****8888
兹受 西青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甲方）委托，乙方 中正方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就 天津知味米有限公司大米包装线升级改造项目概算审核 提供相关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遵循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咨询项目

1.项目名称：天津知味米有限公司大米包装线升级改造项目概算审核 
2.服务内容：编制概算审核报告
咨询服务要求

1、工作内容：天津知味米有限公司大米包装线升级改造项目的概算审核报告编制服务。

2、成果形式：编制形成概算审核报告。

3、成果标准或要求：服务成果应符合中国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服务成果符合甲方实际工作需求，并通过甲方审核。

4、
合同服务周期：自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编制工作，经甲方审核后，视为咨询服务工作完成，乙方需向甲方提供成果报告电子版1份，纸质版6份。

5、服务地点：天津市西青区。

6、其他要求：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必须具有合法手续及相关文件。

咨询服务费

1.本项目以《关于工程造价咨询服务项目及价格的通知》为参考，根据双方协商，最终确立造价咨询服务费为：¥ 1000元，大写金额：壹仟元整。
2.本合同不计取附加服务费用。

3.付款方式：乙方编制形成概算审核报告，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一次性支付全部服务费。乙方需开具正式发票。因政府财政原因导致逾期付款不属于甲方违约。

4.乙方提供付款信息：

收款人：中正方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银行信息：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账号：162****15

5.甲方提供开票信息：

纳税人识别号：1112**********434H                                        

单位地址：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柳口路10号                                            

单位电话： 27399058                                           

开户行名称：天津市**********                                          

开户行账号：0202*********4752 

验收要求

1.乙方完成咨询服务工作的形式：按照每个子项目提交概算审核报告6份以及相应电子版报告。

2.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项目概算审核报告符合国家及天津市的法律、法规，有关工程造价计价规定符合天津市有关规定。

甲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向乙方询问工作进展情况及相关的内容。

2.甲方有权阐述对具体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3.当甲方认定乙方具体工作人员不按咨询合同履行其职责，或与第三人串通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更换具体工作人员，直至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甲方应负责与本造价咨询业务有关的第三人的协调，为乙方工作提供外部条件。

5.甲方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免费向乙方提供与本项目咨询业务有关的资料。

6.甲方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就乙方书面提交并要求做出答复的事宜做出书面答复。乙方要求第三人提供有关资料时，甲方应负责转达及资料转送。

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在咨询过程中，如甲方提供的资料不明确时可向甲方提出书面报告。

2.乙方在咨询过程中，有权对第三人提出与本咨询业务有关的问题进行核对或查问。

3.乙方应秉承独立、客观、公正的工作原则，按照实事求是、廉洁诚信、严谨负责的态度开展咨询工作。

4.乙方在履行合同期间或合同规定期限内，不得泄露与本合同规定业务活动有关的保密资料。

知识产权

乙方按本合同约定完成的咨询服务成果的知识产权在甲方支付所有咨询服务费后归【甲】方所有。

违约责任

1.如因甲方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在乙方开始工作之前未向乙方及时提交完整、真实、正确的项目资料文件及相关电子文件）导致拖延项目进度，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2.乙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和本合同约定，否则构成违约，甲方可解除合同，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额20%违约金，给甲方造成损失的还应赔偿经济损失。

争议解决及其他条款

1.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各阶段任务书及双方认可的来往函件、会议纪要等书面资料，均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宜，未尽事由双方协商解决。如通过协商未能解决，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2、本合同经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一式【6】份，甲方执【4】份，乙方执【2】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委托方（甲方）：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委员会（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签约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受托方（乙方）：中正方略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签约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